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3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日前收到股东谢保军先生办理股权质押的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股东谢保军先生于

6

月

7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900

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2,

000

万股，高管锁定股

1,900

万股

,

共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7.22%

）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中融信托

"

）为本人与中融信托签订的《特定股权收益权转让合同》提供担

保。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

续。

截止目前， 谢保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18,712.2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4.66%

，其中已质押股份数额为

18,1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3.53%

。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9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４４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３４

，

０７８ ２８

，

３１４ ２０４

，

０２９ ２７０

，

４４１ ３９

，

４４３ ２９

，

９６９ ２１５

，

３０９ ２６４

，

０７３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８

，

１６２ １６

，

７３９ ５４

，

０７８ １０６

，

６１３ １０

，

７６８ １２

，

２５２ ５８

，

７７８ １０７

，

４０４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

，

２００ ９

，

２６０ ７３

，

３１４ ８２

，

１７３ １１

，

２６４ １０

，

９５１ ７９

，

３７８ ８７

，

２６１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

司

４０

，

９９７ ３５

，

９９０ １７９

，

６１１ １８３

，

２２５ ４２

，

３２７ ３４

，

０７９ １７６

，

８４１ １７７

，

９８７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４

，

６３６ １９

，

７６８ ７９

，

８６７ ８７

，

９７２ １７

，

５０３ １８

，

６２１ ８３

，

６２９ ８６

，

３９３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注）

１５

，

８５９ １７

，

２３８ ９３

，

４３５ ７５

，

３６４ １５

，

１５６ １７

，

９０１ ９３

，

１２９ ７９

，

４７２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７６６ － ５０４７ － １２６９ － ４２０８ －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２

，

７５０ － １１

，

２１８ － ２

，

４４０ － １２

，

２００ －

合计

１２７

，

４４８ １２７

，

３０９ ７００

，

５９９ ８０５

，

７８８ １４０

，

１７０ １２３

，

７７３ ７２３

，

４７２ ８０２

，

５９０

注：

１．

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长安客车和长安跨越为新增下属企业；

２．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002371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17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由于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建国路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度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整，其中：

（

1

）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15,000

万元；（

2

）混用额度

15,000

万元，额度种类包括：贸易融资、国

内国外信用证（即期及远期）、进口押汇、银行承兑汇票及非融资性保函；该等信用类业务额度

在总额度扣除实际贷款金额后的范围内混用；（

3

）额度有效期：

1

年；（

4

）额度类别：额度内可循

环使用。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80

证券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

2012-016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在

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科技创新海岸科技一路万力达继保科技园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会议通知于

6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九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有关股东大会召开另行通知。

2

、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

股东分红规划》的议案。

《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分红规划》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决议，有关股东大会召开另行通知。

3

、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现金分红事项的自

查报告》。

《关于开展现金分红事项的自查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4

、以

9

票同意，

O

票反对，

O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选董事黄明星为公司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增选董事黄明星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与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2-26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

2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

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

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聂周荣先生

6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24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05,319,979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52.30%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5,319,9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5,319,9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锡海、招嘉泳

3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４８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以邮件及传真方式送达，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董

事十一名，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雷坚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同意南天信息股份公司对云南东盟公共物流信息有限公司增资

８４０

万元人民币，增

资完成后，本公司在云南东盟公共物流信息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４２％

。

表决情况：十一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１

、拟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云南东盟公共物流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盟物流”）目前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住所为昆明市经开区云大西路新广丰食品物流中心

Ａ

区

Ａ１

栋综合楼

８０１

室，法定代表人

徐梅。主营业务范围：货运代理、货运配载、货运信息、仓储理货、搬运装卸；物流方案的设计

与策划；劳务派遣；物流信息与经济信息咨询等。 截至目前，东盟物流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云南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货币资金

５０．００％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６０

货币资金

４２．００％

云南凯银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０

知识产权

４．６７％

云南鑫盛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货币资金

３．３３％

合 计

３

，

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２

、增资规模及方式

东盟物流公司正在启动第二轮增资扩股， 公司注册资本从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加至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即新增资本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东盟物流的股东按原持股比例进行增资。其中：云

南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

８４０

万元，云南凯银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９３．５

万元，云南鑫盛物流有限公司增资

６６．５

万元，全部股东均以货币方式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东盟物流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云南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００％

云南凯银科技有限公司

２３３．５０ ４．６７％

云南鑫盛物流有限公司

１６６．５０ ３．３３％

合 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资金来源

本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对东盟物流进行增资。

二、同意周文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南天信息股份公司副总裁职务。

表决情况：十一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三、同意增补沈硕女士为南天信息股份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沈硕女士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参加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表决情况：十一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个人简历

沈硕：女，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出生，汉族，籍贯云南，大学本科。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毕业于云南大学电子商务系，获学士学位。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任业务主办。

沈硕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也没有受过证监会及交易所处罚等情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提前

３

日发出。公司

９

名董事会成员全部发表意见，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伟力

先生提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决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将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营范围”，在经营范围中增加“保健食品、医疗器械、花

卉”三个项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１８

号商社大厦

１６

楼会

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２９

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１８

号商社大厦

１６

楼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召开的股东大会具体情况为：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会议地点：重庆市渝中区青年路

１８

号商社大厦

１６

楼会议室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内容：

１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６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审计机构并聘请内控审计机构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

报酬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中央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公司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会议登记办法：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持营业执照（如有）、授权委托书（需签名或加盖公

章）、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等证明前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参会手续。也可以信函、传

真的方式办理登记（办理手续如前）。以传真方式办理会议登记后，需将有关登记手续文件原件

邮寄至公司。

五、其他事项：

１

、会务常设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电话及传真：

０２３－６３８２２５９４

，联系地址：重庆

市渝中区青年路

１８

号商社大厦

９

楼。

２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股东大会出席授权委托书式样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并按以下意向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意向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

预算报告》

６

审议《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 《关于变更公司审计机构并聘请内控审计机构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９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会议。会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发出，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６

人，公司董事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ｔｅｙ

（贝彼德）先生未能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先生参会并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黄建勇先生主持，会议经认真审议、

依法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井坊酒业”）经营性资产

中房、地不匹配问题，理顺资产关系，保障相关工作正常开展，公司决定以邛崃市名酒工业园

区工业用土地使用权和自有货币资金对水井坊酒业进行增资。公司对水井坊酒业新增注册资

本

１０３２１．２１

万元，其中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４００

万元认缴水井坊酒业新增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

万元；以中

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对邛崃市名酒工业园区

５６１７８７．９９

平米（折合

８４２．６８

亩） 工业用地使用权评估值

７９２１．２１

万元按

１

：

１

比例认缴水井坊酒业新增注册资本

７９２１．２１

万

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水井坊酒业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１３２１．２１

万元（其中货币出资金

额

３４００

万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货币资金占注册资本不低于百分之三十的要求），本公司仍

持有水井坊酒业

１００％

股权。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六届董事会已届满，现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相关各方协商并报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本公

司董事会提名黄建勇先生、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 先生、

Ｐｅｔｅｒ Ｂａｔｅｙ

（贝彼德） 先生、

Ａｎｎａ Ｍａｎｚ

（明安娜）女士、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ｕａｎｇ

（黄捷飞）先生、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ｎ

（彭雅贤）先生为公司董

事候选人；提名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章群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共同组成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各位被提名人简历详见附件

１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

见附件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见详见附件

３

。

公司独立董事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陈永忠先生已就上述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

了书面意见，认为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符合有关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董事候选人

符合有关任职条件，同意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

上述董事候选人人选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

需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将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

行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１

：

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黄建勇，男，

４７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酿酒大师。历任成都全兴销售公司公关

部副主任，成都全兴酒厂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成都全兴酒厂厂办副主任、厂长助理、副厂长，四

川全兴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成都太合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成都水井坊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２．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

（柯明思），男，

４２

岁，国籍：英国，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ｓｔｏｌ

）经济学学士。历任帝亚吉欧印度洋酒业总经理，帝亚吉欧亚洲新兴市场商务总监，帝亚

吉欧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总经理，帝亚吉欧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帝亚吉欧（上海）洋酒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帝亚吉欧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总裁， 酩悦轩尼诗帝

亚吉欧中国有限公司董事， 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帝亚吉欧

ＲＴＤ

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现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３．Ｐｅｔｅｒ Ｂａｔｅｙ

（贝彼德），男，

５４

岁，国籍：英国，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和经济学学士。历任英国

前首相爱德华

．

希斯先生的私人秘书，中国英商会主席，中国欧盟商会主席，贝特伯恩公司董事

长，安可顾问公司亚洲董事长，伦敦金融城驻北京代表。现任银硃合伙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长

龙中国基金董事，英中贸易协会董事会委员，英中协会主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４．Ａｎｎａ Ｍａｎｚ

（明安娜），女，

３９

岁，国籍：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历任奎斯特国际、联合利华和卜内门等公司财务会计。于

１９９９

年加入帝亚吉欧，历任北美财务

副总裁，全球市场、销售和创新财务总监及全球融资总监，现任亚太区财务总监。

５．Ｊｅｆｆｅｒｙ Ｈｕａｎｇ

（黄捷飞），男，

４０

岁， 国籍：美国，于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

尼学院，并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

ＵＢＳ

投资银行全球能源项目组总监，伊顿电气市场和业

务发展总监。于

２００７

年加入帝亚吉欧，现任亚太区业务发展总监。

６．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ｎ

（彭雅贤），男，

５４

岁，国籍：英国，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古典文学一级学士学

位。历任英国前首相爱德华

．

希思先生的政治顾问，贝特伯恩有限公司亚太区总裁，安可国际亚

太区总裁，英国新加坡商会董事。现任帝亚吉欧亚太区企业关系总监，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

７．

郑泰安，男，

４７

岁，法学硕士。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所长，四川社科律师

事务所副主任。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院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

副主席，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学校文化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民

法经济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四川省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

吕先锫，男 ，

４８

岁，汉族，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历任

西南财经大学审计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会计学院副院长，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现任西南财经大学审计处处长，教授，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银和磁体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水井坊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章群，女，

４９

岁，四川师范大学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四川大学法学专业硕士，西南财经大

学法学专业在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历任四川省乐山市讲师团教师、地委干部，四川省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团委书记、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委组织部人才领导小

组专家。现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

ＭＰＡ

教育中心副主

任，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研究会会长，成都市科学技术顾问团顾问，四川新希望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附件

２

：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章群女士为四

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

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与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被提名人郑泰安先生、吕先锫先生、章群女士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

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

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

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吕先锫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

业教授、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

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盖章）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附件

３

：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郑泰安，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

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本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

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声明人：郑泰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吕先锫，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

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

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本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教授、会计学

专业博士学位等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

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声明人：吕先锫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章群，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四川水井

坊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

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

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

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

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

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

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

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

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

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

五家；本人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

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

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

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声明人：章群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 ２０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六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会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发出，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成

兵先生主持，会议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六届监事会已届满，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

监事会换届选举，并提名第七届监事会候选人如下：王成兵先生、

Ａｎｎａｂｅｌ Ｍｏｏｒｅ

（莫安蓓）女

士，另外

１

席拟由职工代表王刚先生出任，各位人员简历见附件。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成兵，男，

４０

岁，大学本科，助理工程师，历任四川成都全兴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业

务主办，四川全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主任助理，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

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Ａｎｎａｂｅｌ Ｍｏｏｒｅ

（莫安蓓），女，

４８

岁，国籍：英国，毕业于

Ｇｕｉｌｄｆｏｒｄ

学院法律专业。历任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ｈａｍ

律师事务所律师，

ＮＣＲ

法律顾问。于

１９９５

年加入帝亚吉欧，现任亚太区法律

总顾问。

职工代表简历：

王刚，男，

４５

岁，本科学位，

ＭＢＡ

学历。历任成都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成都市体工队副

队长，成都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办公室主任，销售

管理部经理，品牌推广部经理，

ＶＩＰ

团购部经理，分工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成都水井坊营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水井坊博物馆（筹）馆

长。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９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经董事会召集，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成都市全兴路

９

号本公司多功能厅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现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会议召开的地点：成都市全兴路

９

号公司多功能厅；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审议内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此议案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

的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两次《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９．

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注：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 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

开的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载的本公司《六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刊载的本公司 《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摘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刊载的本公司《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登载的本公司相应公告、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摘要及《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律师。

四、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６

月

２８

日到本公司董事办办理出席会议资格

登记手续，或以传真与信函方式登记（以抵达公司董事办时间为准）。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登

记。

３．

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

托人股票帐户卡登记。

４．

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及住宿费自理。

公司地址：成都市全兴路

９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３６

联系电话：

０２８

—

８６２５２８４７

传 真：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５４６０

联 系 人：田冀东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的表决权。

请在下表中各项议案所对应的栏内打“

√

”明确表示赞成、反对或弃权。

序 号 议 案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６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９

审议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本单位或本人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委托代理人是否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4

2012

年

6

月

9

日 星期六


